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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TF 文件第48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批發及零售業工作小組  

 
改造食物標籤制度以及  

推行銷售前安全評估的建議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現時本港對基因改造食物的規管安排、

基因改造食物自願標籤制度的推行情況、與基因改造食物有關的

宣傳教育工作、以及推行銷售前安全評估的建議。  

 
 
國際間的情況  

 
2. 基因改造食物是指任何食物，本身是或衍生自利用現代生

物科技改造遺傳物質的生物 1。  

  
3. 食品法典委員會 2表示，各地政府可自行決定是否對基因

改造食物加上標籤，並強調應按照該委員會通過的條文推行有關

的標籤安排，以避免可能引起的貿易問題。  

 
4. 世界衞生組織認為，由於不同的基因改造生物以不同的

方式研發，因此應按個別情況評估每種基因改造食物是否安全，

因此「不可能就所有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性發表總體聲明｣。  

                            
1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轉基因生物可被定義為遺傳物質通過非自然交配和 /或非自然

重組的方式發生改變的生物體（即植物、動物或微生物）。這種技術通常稱為 “現代

生物技術 ”或 “基因技術 ”，有時也稱為 “重組D N A技術 ”或 “基因工程 ”。通過這種技術

可將選定的個體基因由一個生物體轉移到另一個生物體，也可在不相關的物種之間進

行轉移。從或使用轉基因生物生產的食品一般稱為轉基因食品。｣  
( h t t p : / / w w w . w h o . i n t / f o o d s a f e t y / a r e a s _ w o r k / f o o d - t e c h n o l o g y / f a q - g e n e t i c a l l y -
m o d i f i e d - f o o d / z h / )  
 
2 食品法典委員會於六十年代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世界衞生組織成立，其制訂

的相關食物標準，一直獲消費者、食品生產商、製造商、國家食品規管機關，以及各

地食物業界視為最重要的國際參考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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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食品法典委員會就基因改造食物制定了多套風險評估指

引，亦建議其成員國就基因改造食物建立安全評估規管架構，並

制定了相關的評估指引。  

 
6. 目前，不同國家和地區按其需要採取了切合其情況的標籤、

評估及 /或規管安排，包括銷售前安全評估計劃，主要的考慮因

素包括消費者知情權、食物安全和選擇、業界營運成本、保護當

地農產品市場、經濟、貿易以及保護生態環境等。  

 
7.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目前在國際市場出售的基因改造食

物均已通過有關國家或地區食物安全規管當局的安全評估，不大

可能對人類健康帶來風險。世界衞生組織也協助不同國家和地區

確認應接受風險評估的食物，並建議安全評估的適當方法。如個

別國家和地區當局決定對基因改造食物進行安全評估，世界衞生

組織建議使用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指引（請參閱上文第5段）。一

般說來，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評估關注包括：直接的健康影響

（毒性）、引起過敏反應的可能性（致敏性）、被認為有營養特

性或毒性的特定組成部分、以及可由基因插入產生的任何非預期

影響等。  

 
 
現時本港對基因改造食物的規管  

 
8. 香港是開放式經濟體，只有極少農業及牲畜業的生產，因

此香港食物來源主要依賴進口。當局考慮食物規管措施時，首要

關注的是食物安全和公眾健康。政府一直非常重視食物安全。所

有在香港出售供人食用的食物（包括基因改造食物）都必須符合

同一套的法定食物安全、品質及標籤標準，確保有關食物適宜供

人食用。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食安中心）處理基因改

造食物的方式，與處理任何其他食物無異，不論是基因改造食物

與否，恆常食物監察計劃均有涵蓋，並分別從進口、批發和零售

（包括網上零售）層面抽取食物樣本，按照風險為本的原則決定

擬抽取食物樣本的類別、檢測次數及樣本數目，以及擬進行的化

驗分析，再透過不同的渠道向市民公布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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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改造食物自願標籤制度的推行情況  

 
9. 政府鼓勵業界以自願性質採用基因改造食物標籤，為消費

者提供有關基因改造食物真確易明的標籤。就此食安中心在

2006年發出了《基因改造食物自願標籤指引》（《指引》） 3，

載明建議的基因改造食物標籤方法的基本原則。  

 

10. 概括來說，該《指引》建議業界，如食品的配料含有百分

之五或以上的基因改造物質，應在標籤上註明；如基因改造食物

在某方面與原來品種有顯著分別，則在標籤提供附加資料；不要

使用含絕對性字眼的反面標籤；如使用其他形式的反面標籤，則

須具備文件證明有關聲明屬實。  

 
11. 食安中心聯同消費者委員會於2013年合作進行了一項基

因改造食物的研究，測試市面上一些粟米和以粟米為主要配料的

食物的基因改造成分。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測試的產品符合

《指引》的自願標籤建議，當中只有五個樣本含有多於百分之五

的基因改造粟米成分但未有標上「基因改造」的標籤。這五個樣

本檢出的基因改造成分，均已通過當地食物安全規管當局的評估，

不大可能對人類健康帶來風險。  

 
 
宣傳教育工作  

 
12. 食安中心一直透過研討會、業界諮詢論壇、刊物及該中

心的網站，向業界及市民提供有關基因改造食品的資訊。在

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間，食安中心共在五十一間學校、家

庭服務中心及長者中心（共有超過八千名與會者）舉辦了研討會。

此外，食安中心舉辦了七場業界諮詢論壇，藉以提供平台，與業

界討論有關銷售前安全評估計劃和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度的課題，

就基因改造食物的規管事宜交換意見。食安中心亦每年上載《基

因改造食物多面睇》簡訊於中心的網頁，並把印刷本派發予公眾。

                            
3 該《指引》由食物環境衞生署成立的一個工作小組制訂，小組成員包括食物業界、

消費者委員會和相關政府部門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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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中心會繼續更新基因改造食物資料庫，為市民提供不同國家

及地區獲准出售的基因改造食物的資訊。  

 
 

基因改造食物銷售前安全評估的建議  

 
13. 如上文所述，目前在國際市場出售的基因改造食物均已

通過有關國家或地區的食物安全規管當局的安全評估，不大可能

對人類健康帶來風險。此外，食安中心一直透過其恆常食物監察

計劃監察食物（包括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並鼓勵業界參與基

因改造食物自願標籤制度，以及積極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不過，

我們亦認為值得考慮在香港推行強制性銷售前安全評估計劃，因

為有關計劃可提供多一層保障，以加強本港對基因改造食物的食

物安全管制，同時為防止未經認可的基因改造食物進入本地市場

確立法律基礎。  

 

14. 我們就銷售前安全評估計劃的初步構想是，基因改造食

物開發商如有意在本港市場銷售基因改造食物，須向食安中心提

出申請，並提交所需文件以供評估。食安中心會評定該基因改造

食物開發商有否根據食品法典委員會所訂立的原則和指引，充分

考慮食物的安全問題。含有或源自基因改造微生物、植物和動物

的基因改造食物，均必須通過安全評估，方可在香港出售。食安

中心會編製已獲批准的基因改造食物一覽表，並上載於食安中心

的網站，以供市民和業界參考。  

 
15. 我們預計銷售前安全評估的申請通常會由負責開發基因

改造生物製造食物的生物科技公司提交。因此，預期有關的計劃

對食物商、進口商、分銷商和零售商造成的影響將會微乎其微。

對於已獲其他食物安全規管當局批准作食用的基因改造食物而言，

如相關的規管當局所採納的原則和方法與食品法典委員會所建議

的相若，擬議的評估程序將會更簡化。  

 
16. 就考慮推行強制性銷售前安全評估計劃，食物及衞生局及

食安中心一直留意國際間有關基因改造食物規管的發展，以及密

切留意本地情況，並會適時就有關計劃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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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見  

 
17. 請委員備悉政府有關基因改造食物的工作，並就有關事

宜提供意見。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2018年2月  


